
汕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考核激励办法

为进一步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调动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汕头市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

度，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扩大对普惠小微企业、

制造业、涉农、绿色等领域的信贷投放规模，促进金融与实

体经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本着“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的原则，特制订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依法在汕头辖区内设立，且设立时间在一年以上的驻汕

头银行业金融机构，具体包括：各政策性银行汕头分行、各

国有商业银行汕头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汕头分行、各城

市商业银行汕头分行、各农村商业银行、各村镇银行、各外

资银行汕头分（支）行。考核数据口径为汕头市辖口径。

二、考核指标

实行百分制考核，考核指标围绕银行支持汕头市实体经

济发展业务情况设定，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部分。定

量指标是对参评银行的经营状况、贡献支持度两个指标项目

的考核评价；定性指标是对参评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和支持政



府工作等情况的综合评价。具体考核指标、权重占比、计分

方法如下：

（一）定量指标

定量指标是对参评银行支持汕头市实体经济发展各项

业务情况进行考核的相关指标。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经营状况指标，具体包括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率两项考核

指标。考核权重占比为 15%。

（1）存贷比指标包括余额存贷比和存贷比增幅两项，

考核权重分别为 3%和 5%，合计 8%。余额存贷比为各项

贷款余额占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存贷比增幅为当期余额存

贷比与年初余额存贷比的差值。

（2）不良贷款率，是指参评银行不良贷款占各项贷款

余额的比例，评价权重为 7%。

贡献支持指标。包括贷款总量指标、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指标、制造业贷款指标、涉农贷款指标、绿色贷款指标、重

点融资服务对接平台运行情况、政银合作项目运行情况、普

惠金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情况、以及“工改工”项目贷款投

放情况等九项指标组成。考核权重为 80%。

（1）贷款总量情况，是指参评银行本外币各项贷款的

发放情况（人民银行口径），具体包括贷款余额、贷款增量

和贷款增速三项指标，考核权重分别占 6%、8%、10%，

合计 24%。贷款余额，是指参评银行考核期内各项贷款的

余额。贷款增量，是指参评银行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各项贷



款余额的增长量。贷款增速，是指参评银行考核期内各项贷

款余额相比年初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即（考核期末各项

贷款余额-年初各项贷款余额）/（年初各项贷款余额）

×100%。

（2）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情况，是指参评银行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的发放情况（人民银行口径），具体包括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增速三项指标，考核权重分别占 3%、4%、5%，合计 12%。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指参评银行考核期内的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是指参评银行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增长量。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是指参评银行考核期内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相比年初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即

（考核期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年初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年初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0%。

（3）制造业贷款情况，是指参评银行制造业贷款的发

放情况（人民银行口径），具体包括制造业贷款余额、制造

业贷款增量和制造业贷款增速三项指标，考核权重分别占

3%、4%、5%，合计 12%。制造业贷款余额，是指参评银

行考核期内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制造业贷款增量，是指参评

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制造业贷款余额的增长量。制造

业贷款增速，是指参评银行考核期内制造业贷款余额相比年

初制造业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即（考核期末制造业贷款余额



-年初制造业贷款余额）/（年初制造业贷款余额）×100%。

（4）涉农贷款情况，是指参评银行涉农贷款的发放情

况（人民银行口径），具体包括涉农贷款余额、涉农贷款增

量和涉农贷款增速三项指标，考核权重分别占 3%、4%、

5%，合计 12%。涉农贷款余额，是指参评银行考核期内的

涉农贷款余额。涉农贷款增量，是指参评银行涉农贷款余额

比年初涉农贷款余额的增长量。涉农贷款增速，是指参评银

行考核期内涉农贷款余额相比年初涉农贷款余额的增长率，

即（考核期末涉农贷款余额-年初涉农贷款余额）/（年初涉

农贷款余额）×100%。

（5）绿色贷款情况，是指参评银行绿色贷款的发放情

况（人民银行口径），具体包括绿色贷款余额、绿色贷款增

量和绿色贷款增速三项指标，考核权重分别占 1%、2%、

3%，合计 6%。绿色贷款余额，是指参评银行考核期内的绿

色贷款余额。绿色贷款增量，是指参评银行绿色贷款余额比

年初绿色贷款余额的增长量。绿色贷款增速，是指参评银行

考核期内绿色贷款余额相比年初绿色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即

（考核期末绿色贷款余额-年初绿色贷款余额）/（年初绿色

贷款余额）×100%。

（6）重点融资服务对接平台运行情况,是指参评银行考

核期内通过各重点融资服务对接平台实现的融资增量，具体

包括“汕金惠企通”平台融资增量、“中小融”平台融资增

量、“粤信融”平台融资增量和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融资增量四项指标,考核权重分别占 2%、2%、2%、2%，

合计 8%。

（7）开展政银合作项目情况，是指参评银行开展“政

银保”项目和“政银担”项目的情况，具体包括“政银保”

项目合作贷款增量（比年初增量）和“政银担”项目合作贷

款增量（比年初增量）两项指标，考核权重分别占 1%和 1%，

合计 2%。

（8）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情况，是指参评银行考

核期内累计办理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合计金额

（当年累计数），考核权重为 2%。

（9）“工改工”项目贷款投放情况，是指考核期内参

评银行支持“工改工”项目的合计贷款增量（比年初增量），

考核权重为 2%。

（二）定性指标

定性指标是对参评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和支持政府工作

等情况的综合评价，具体包括金融改革创新情况和完成市委

市政府交办工作情况两项指标。考核权重为 5%。

（1）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情况，是指参评银行在金融产

品服务创新方面的有效做法和突出成效，由考核评价小组每

季度对各银行机构进行考核评分，考核权重为 2%。

（2）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工作情况，是指参评银行完

成市委市政府交办工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协助化解问题

楼盘的风险问题、做好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金融支持以及



配合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有效做法），由考核评价小组每季

度对各银行机构进行考核评分，考核权重为 3%。

【备注】：

（1）关于增幅、增量、增速的考核指标，若出现统计

数据为零或负数的情况，统一将相关数据视为零进行处理。

（2）关于增速的考核指标，若出现年初统计数据为零

的情况，统一将该考核指标的增速视为零。

（3）关于定性指标的考核评分，由考核评价小组根据

各参评银行每季度报送的自查自评报告相关情况，按十分制

对各参评银行进行考核评分。

（4）关于“工改工”项目的考核认定，具体参考由市

自然资源局公布的《汕头市“工改工”项目目录表》）。

三、评分方法

每季度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及各参评银行的相关数据进

行考核评分，每年度结束后再将各参评银行四个季度的得分

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统计得出各参评银行的年度考核得分。

（一）定量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1. 经营状况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2. 贡献支持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二）定性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四、组织实施

1. 考核实施主体。考核工作由市金融局牵头，会同市

财政局、人行汕头市中心支行、汕头银保监分局组成的考

核评价小组负责。考核评价小组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局，具

体负责考核评价工作的统筹、协调、统计等工作。

2. 考核实施周期。考核评价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次，由

考核评价小组办公室在每季度结束后的次月统筹开展相关

的考核评价工作。

3. 年度得分计算。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考核

得分各占全年考核得分的 20%，第四季度得分占全年考核

得分的 40%。全年考核得分为四个季度考核得分加总，考

核得分相同的，年末各项贷款增量较多的银行排名在前。

4.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分组考核。参照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在汕头辖区的贷款规模大小，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成

A、B、C三组进行考核。具体分组标准如下：考核期内各项

贷款的余额在 90亿元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纳入 A组的

考核机构范围；考核期内各项贷款的余额在 50亿元~90亿

元之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纳入 B组的考核机构范围；考核

期内各项贷款的余额在 50亿元以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纳

入 C组的考核机构范围。同时，根据考核得分情况，从高到

低分别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分组排名，并根据分组排名情

况进行相对应的激励和督促。

5. 组织实施程序。主要包括：



（1）自查自评。各参评银行根据考核指标进行自查自

评并形成自查自评报告，在每季度结束后的次月 15日前分

别报送市金融局、人行汕头中支、汕头银保监分局。

（2）数据提供。经营状况指标、贡献支持指标和定性

指标相关数据由市金融局、人行汕头中支、汕头银保监分局

和各参评银行按职责分工负责提供，相关数据在每季度结束

后的次月 15日前提供给考核评价小组办公室。

（3）数据统计。考核评价小组办公室在完成相关数据

的收集后，负责统计各参评银行的季度考核得分情况和年度

考核得分情况，并根据考核得分情况从高到低对各参评银行

进行分组考核排名。

（4）结果报告。考核评价小组办公室根据每季度各考

核指标的权重及各参评银行的相关数据进行考核评分并形

成季度考核评价报告；每年度结束后,将各参评银行四个季度

的得分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每年度各参评银行最终得分

并形成年度考核评价报告。每季度考核评价报告和年度考核

评价报告，由考核评价小组办公室报考核评价小组同意后，

向市政府报告。

（5）结果运用。考核评价小组确定考核评价结果后，

根据各参评银行的每季度考核结果和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对

各参评银行给予相对应的激励或督促。

五、结果运用

1. 激励内容分为四部分，分别为：



（1）每季度考核评价结果，定期报送给各参评银行及

其上级行；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将作为每年度向市政府推荐

表彰的重要参考依据。

（2）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将作为市财政局确定各参评

银行参与下一年度（下一期）社保基金竞争性存放的重要评

价指标，权重比例不低于 30%。

（3）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将作为各参评银行参与政府

部门相关专户开设招投标、享受相关市级政策奖励、参与政

策性扶持项目以及有关部门征询对各参评银行主要负责人

评价意见等重要参考依据。

（4）参照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给予分组排名前列的参

评银行在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工具的使用中优先安排额

度、优先推介银企对接项目、开辟业务办理“绿色通道”上

的重点倾斜。

2. 督促内容分为两部分，分别为：

（1）对每季度考核评价结果位于各分组考核最后一名

的参评银行，由考核评价小组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

将约谈后的相关结果和整改建议抄送其上级行。

（2）对年度考核结果位于各分组排名最后一名的参评

银行，取消其享受下一年度（下一期）相关市级奖励政策的

资格。

六、修正机制

（一）若银行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对地方金融稳定造



成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其考核评价资格。

（二）对存在以下情况的银行，可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

扣减得分，并视情况取消其享受相关激励措施的资格：

1、不配合政府协调事项；

2、在业务数据统计和资料报送中弄虚作假；

3、存在随意抽贷、压贷和断贷行为；

4、出现重大服务事故；

5、出现对财政性资金存款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

七、附则

（一）本办法所称参评银行，是指纳入本办法规定的考

核对象范围并具备考核评价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本办法由市金融局、市财政局、人行汕头中支、

汕头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本办法未尽事宜及需

要调整的事项，报考核评价小组研究通过后实施。

（三）本办法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6月 30日。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

行的，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

附件：汕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一览表



汕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一览表

分类 指标名称 权重 数据来源 注释 计分公式

定量指标：

经营状况指

标（15%）

存贷比

余额存贷比（%） 3%

人行汕头中支

各项贷款余额/

各项存款余额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余

额存贷比/所有参评银行余

额存贷比之和）*100*3%

存贷比增幅（%） 5%
当期存贷比

-年初存贷比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存

贷比增幅/所有参评银行存

贷比增幅之和）*100*5%

不良贷款率 7% 汕头银保监分局

根据中国银保监

会对银行不良贷

款率应不高于 5%

的监管要求，计算

单项得分

单项得分=（5%-某参评银行

不良贷款率）/（5%*参评银

行个数-所有参评银行不良

贷款率之和）*100*7%

定量指标：

贡献支持指

标（80%）

各项贷款 余额（万元） 6% 人行汕头中支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各

项贷款余额/所有参评银行

各项贷款余额之和）*100*6%



增量（万元） 8%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各

项贷款增量/所有参评银行

各项贷款增量之和）

*100*8%

增速（%） 10%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各

项贷款增速/所有参评银行

各项贷款增速之和）

*100*10%

普惠小微企

余额（万元） 3%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所有

参评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之和）*100*3%

增量（万元） 4%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所有

参评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增量之和）*100*4%



业贷款 人行汕头中支

增速（%） 5%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所有

参评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增速之和）*100*5%

制造业贷款

余额（万元） 3%

人行汕头中支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制

造业贷款余额/所有参评银

行制造业贷款余额之和）

*100*3%

增量（万元） 4%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小

微企业贷款增量/所有参评

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之

和）*100*4%

增速（%） 5%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制

造业贷款增速/所有参评银

行制造业贷款增速之和）

*100*5%



涉农贷款

余额（万元） 3%

人行汕头中支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涉

农贷款余额/所有参评银行

涉农贷款余额之和）*100*3%

增量（万元） 4%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涉

农贷款增量/所有参评银行

涉农贷款增量之和）

*100*4%

增速（%） 5%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涉

农贷款增速/所有参评银行

涉农贷款增速之和）*100*5%

绿色贷款

余额（万元） 1%

人行汕头中支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绿

色贷款余额/所有参评银行

绿色贷款余额之和）*100*1%

增量（万元） 2%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涉

农贷款增量/所有参评银行

涉农贷款增量之和）*100*2%



增速（%） 3%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绿

色贷款增速/所有参评银行

绿色贷款增速之和）*100*3%

重点融资服

务对接平台

运行情况

“汕金惠企通”

平台融资增量
2% 市金融局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通

过“汕金惠企通”平台实现

的融资增量/所有参评银行

通过“汕金惠企通”平台实

现的融资增量）*100*2%

“中小融”平台

融资增量
2% 市金融局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通

过“中小融”平台实现的融

资增量/所有参评银行通过

“中小融”平台实现的融资

增量之和）*100*2%

“粤信融”平台

融资增量
2% 人行汕头中支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通

过“粤信融”平台实现的融

资增量/所有参评银行通过



“粤信融”平台实现的融资

增量之和）*100*2%

中征应收账款

融资服务平台

融资增量

2% 人行汕头中支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通

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

台实现的融资增量/所有参

评银行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实现的融资增量

之和）*100*2%

开展政银合

作项目情况

“政银保”项目

合作贷款增量
1%

市金融局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通

过“政银保”项目发放的合

作贷款增量/所有参评银行

通过“政银保”项目发放的

合作贷款增量之和）*100*1%

“政银担”项目

合作贷款增量
1%

按比年初

增量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通

过“政银担”项目发放的合

作贷款增量/所有参评银行



通过“政银担”项目发放的

合作贷款增量之和）*100*1%

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

运用情况

支农再贷款、支

小再贷款和再

贴现合计金额

2% 人行汕头中支 当年累计数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考

核期内累计办理支农再贷

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的

合计金额/所有参评银行考

核期内累计办理支农再贷

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的

合计金额之和）*100*2%

支持“工改工”项目贷款增量 2% 各参评银行

支持“工改工”项

目的合计贷款增

量，按比年初增量

计算。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支

持“工改工”项目合计发放

的贷款增量/所有参评银行

支持“工改工”项目合计发

放的贷款增量之和）*100*2%

定性指标

（5%）
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情况 2% 考核评价小组

由考核评价小组

按十分制，分季度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该

项指标得分/所有参评银行



对各参评银行进

行考核评分

该项指标得分之和）*100*2%

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工作 3%

单项得分=（某参评银行该

项指标得分/所有参评银行

该项指标得分之和）*100*3%


